
「彰化縣政府建築執照審查暨建管法令執行疑義」會議 

壹、 時間：112 年 4月 25 日(星期二)上午 9時 30 分 

貳、 地點：彰化建築師公會 6樓會議室  

參、 主持人：劉處長玉平   

肆、 出席人員：詳簽到簿 

伍、 討論議案： 

 

案由一： 

    按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 271 條規定：「作業廠房單層樓地板面      

積不得於 150 平方公尺。其面積 150 平方公尺以下之範圍內，不得有固      

定隔間區劃隔離；面積超過 150 平方公尺部分，得予適當隔間。......」      

其中廠房面積是否包含廁所空間面積？(本案為 82.4.13 以後分割) 

    說明： 

1.本案為 82.4.13 以後分割，一、二、三樓全部為廠房，廁所為供廠

房使用且於直通樓梯下方(如圖)，是否可比照 107.10.19 議題二決

議，整座直通樓梯計入廠房面積之方式檢討。 

          2.本案鄰地已建築完成，無法合併使用，是否可比照內政部營建署

111.6.6 營署管字第 1110038391 號函說明三所述情形，不受建築技

術規則設計施工編第 271 條第 1 項單層樓地板面積之限制，將廁所

空間面積計入廠房面積。 

    決議:  

按內政部營建署 101 年 5 月 7 日「研商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

編第 272 條作業廠房及廠房附屬空間面積比例，與都市計畫法臺灣

省施行細則第 18 條第 2項第 1款規定工廠必要附屬設施之檢討適

用疑義」會議紀錄說明二：工廠類建築物之機械室、廁所、走廊、

樓梯間及昇降機間等非居室空間，若就個案事實無法明確歸屬於作

業廠房及廠房附屬空間者，參照與會部分縣、市主管建築機關代表

說明現行執行方式，於計算作業廠房及廠房附屬空間時得排除上述

非居室空間，惟該等空間之容積總樓地板面積檢討仍應符合都市計

畫法或區域計畫法等相關法令。 

另按建築技術規則第 270 條第 1 項第 1 款所規定「作業廠房：指供

直接生產、儲存或倉庫之作業空間。」，除同條第 1項第 2 款所規

定之廠房附屬空間之外，其依法所需設置空間(廁所、昇降機(貨

梯)、樓梯等)得納入作業廠房面積計算。 

 

 

 

 

               



 

 

 

 



 
 

 

 

 

 

 



 



 
 



 



 
 

 

 

 

 

 

 

 

 

 

 

 



 



 
 

 

 

 

 

 

 

 

 

 



   案由二： 

       廠房增建案，原有基地上之違章建築若未先行拆除或補照完成，本次申

請新增建照部分竣工後，是否得以將該違章建築先以＂違章查報＂之方

式處理後即可取得本次申請增建部分之使用執照?  
       決議:  

新申請建築行為，如非屬作業廠房之零星建築(廁所等)，原則同

意另案處理；其餘涉及建築規模及樣態再另行研議辦理。 

 

   案由三: 

       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 162 條第 1項第 3 款連棟建築物之認

定，其適用範圍，請討論。 

       決議: 

本案將另行研議討論，再提送法規會討論。 

 

   案由四: 

       原領有使用執照之建築基地申請新、增建築，於申請建照時變更原戶外

法定停車位置，是否需依「建築物使用類組及變更使用辦法」第八條規

定併案辦理變更使用執照?  

決議: 

新增建之建築物，室外法定停車位得依據設計圖說套繪併案檢

討，免申請變更使用，惟涉室內法定停車位變更者，仍請依相關

規定辦理變更使用執照。 

補充： 

原核准使用執照之車位數量，該案行政程序已終結，後續增建增

加之停車位，填具相關申請書及執照內容時，應不包含原已核定

之停車位數量，以避免重複計算停車位數量。 

 

   案由五: 

       申請建築物距離道路超過一定距離時，建議免申請指示建築線，提請討

論。 

    說明: 

有關申辦建築線，係為確定道路建築線位置，倘申請建築物距離

建築線有一段距離(建議 15 公尺)時，似乎與該建築線位置無涉，

建議如申請新建築築物如距建築線超過 15公尺時，免辦理申請指

定（示）建築線。 

建議: 

有關公有建築物已領有建築線指示之案件，是否得以檢附原卷之

建築指示線影本，得免重新申請，擬另案與本處更新發展科研

議。 

 



陸、臨時動議: 

    臨時動議案由一： 

申請建築基地法定空地分割案件，因建築管理業務已辦理套繪管制，建

議參照鄰近縣市辦理方式，以書面審查，免現場勘查。 

決議: 

建築基地法定空地分割案件，以建築線指示圖及現況測量為主，

如涉有違章建築物，另案查報方式辦理，其審查方式採書面審查

為主。 

 

    臨時動議案由二：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109 年 3 月 17 日會議決議，為落實光纖入屋政

策，各建築物主管機關受理建築物之使用執照申請時，應確認已取得核

發建築物之電信設備審驗證明文件，故本府將於 112 年 6 月 1 日起掛號

案件，於建造執照加註「本案請於申請使用執照前取得審驗機構審查合

格之電信設備審驗證明文件」，並於使用執照申請時一併檢附相關文

件。 

 

陸、 中午 12 點散會。 


